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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有几大特点，这几个特点正好标明学科体系的确立。
  第一，该书体系宏大，纵览回顾了自殷周至清末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发展演变全过程
，还初步回顾了清末变法以来的法律思想巨变。比起此前的几本法律思想史著作仅仅是
先秦几家法律思想简介而言，杨著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种宏大的体系，反映了杨先
生极欲确立学科体系、圈划学科研究范围的强烈意图。这种意图正是一个学科体系形成
的最重要的动力。正是学科自觉的表现。该书以“殷周萌芽时代”、“儒墨道法诸家对
立时代”、“儒家独霸时代”（汉以后）、“欧美法系侵入时代”等四个时代来概括整
个中国法律思想演变的三千年历史。这种概括虽然受到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子
学时代”、“经学时代”之类划分的影响，但比起此前的同类著作而言，的确对中国法
律思想发展的阶段性、
规律性作了高屋建瓴、基本准确的概括。
《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有几大特点，这几个特点正好标明学科体系的确立。  第一，
该书体系宏大，纵览回顾了自殷周至清末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发展演变全过程，还初步
回顾了清末变法以来的法律思想巨变。比起此前的几本法律思想史著作仅仅是先秦几家
法律思想简介而言，杨著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种宏大的体系，反映了杨先生极欲确
立学科体系、圈划学科研究范围的强烈意图。这种意图正是一个学科体系形成的最重要
的动力。正是学科自觉的表现。该书以“殷周萌芽时代”、“儒墨道法诸家对立时代”
、“儒家独霸时代”（汉以后）、“欧美法系侵入时代”等四个时代来概括整个中国法
律思想演变的三千年历史。这种概括虽然受到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子学时代”
、“经学时代”之类划分的影响，但比起此前的同类著作而言，的确对中国法律思想发
展的阶段性、规律性作了高屋建瓴、基本准确的概括。  第二，该书的内容构成表明作
者对学科的研究对象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更能抓住“法律思想”的要害。此前的法律
思想史著作，大多分不清政治思想与法律思想，只列举先秦各家关于德刑关系、礼法关
系、人法关系、天人关系等几个大而化之问题的论点；对法律思想史所应关注的特定法
律问题，大多发掘不了，深入不下去。杨先生则不然，他最早真正全面注意到了关于法
律的特有问题的思想史。在该书中，杨先生把古人讨论过的法律问题分为“一般法律原
理”问题和“特殊法律问题”。关于前者，他注意整理了古人关于“阴阳五行天人交感
及诸禁忌说”、“德主刑辅说”、“兵刑一体说”、“法律本质论与司法专业化说”等
问题的学说。关于后者，杨先生注意整理了古人关于“法律平等问题”、“法律公布问
题”、“亲属相容隐问题”、“刑讯存废问题”、“族诛连坐问题”、“复仇问题”、
“肉刑复兴问题”、“以赃定罪问题”、“赦罪当否问题”、“婚姻问题”、“别籍异
财问题”、“亲子关系问题”。这实际上表明，杨先生已经把法律思想史的问题区分为
法理问题（或法理学思想）与法律制度问题（或法律制度思想）两大类，在后一类中他
还区分了民事问题和刑事问题。这表明，杨先生对法律学的把握远远超过此前的同类作
者。法律思想与政治思想不分的特点基本不见了。这一步的迈出，对告诉我们什么是法
律思想史学科研究的对象范围而言，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同时，杨先生的这本书是以
“法律问题”为线索来编制本学科的研究体系，这是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法律思想史的发
展规律，对思想史的承续性、发展性或围绕重大法律问题聚讼纷纭的根本属性有了准确
把握的体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重要的法律问题本身并没有什么改换，就那么几类



或几个，历朝历代士人官员都置喙其间，各抒己见。有时这种意见占上风，有时那种意
见占上风。关于这些具体法律问题的见解主张，因人因时而异。研究法律思想史者的*任
务就是要弄清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要找出变化的规律动因来。杨先生对此有率先体认
。该书的第二章“儒家独霸的时代”，写的就是一部法律思想问题史。相形之下，1977
年恢复法律教育以来以人物介绍为主线的法律思想史教科书写法（先按阶级性分划几个
社会发展时期，每个时期再按人头介绍各人的法律思想，使得汉以后历代士人的法律思
想的介绍大同小异），就远没有杨鸿烈先生的写法合理或科学了。思想史本身就是问题
史，如果没有问题意识，是不能研究思想史的。在法律思想史学科，杨先生对此有开创
性的贡献。  第三，该书关注了中国法律近代化变革以来中国法律思想的剧变，在法学
领域首次以专著讨论了这种剧变，尤其注意到了中西法律思想的巨大差异，注意到了西
方法律思想对中国法系传统的毁灭性攻击，开了近代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先河。以前的同
类研究者，很少注意总结反省近代法律思想的剧变，大多只注意先秦或古代社会。杨著
弥补了这一不足。这一研究的开始，说明杨先生对法律思想史学科的使命有了特别清晰
的体认：它不仅是回顾总结法律思想历史的学科，也是反省法制建设实践总结教训指导
实践的学问。  当然，该书也有许多缺点。作为学科体系初创时期的作品，他的问题也
是浅显的。首先，该书对具体法律问题把握不准，分类不清，对法律学概念范畴及问题
的理解尚属初步。如在第三章中，他所谓“一般法律原理”问题，仅仅只有四个，这反
映他所认识到的中国古人讨论过的法理问题太少。其实，关于国家与法的起源问题，自
然法与人定法关系问题，法的作用和目的问题，法律权威的本质和保障机制问题，王权
与法律的关系问题，立法权归属问题，法律变革与法先王后王问题，贤人与良法的关系
问题，法的价值判断标准问题等等，中国古人都讨论过。只是由于没有用西方人惯用的
法律字眼来表达，杨先生就不认得而已。况且，他把“法律本质论与司法专业化诸说”
杂揉在一起讨论，文中的内容列举表明杨先生不清楚哪些是讲法的本质、哪些是讲司法
专业化，不清楚这两个问题有什么区别，不清楚这两个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甚至严格地说，他所列举的关于这两问题的古人言论，根本就不是讨论法的本质问题
，也不是讨论司法专业化的问题。他把古人关于司法官吏必须严格守法、君主不要过多
自行审判创立繁多的“敕”“例”使执法官员无所适从的言论看成是司法专业化主张，
显然是误解。他所列举的“特殊法律问题”中，把“法律平等”、“法律公布”等都列
为“刑法方面的问题”，显然也是误解。可以说，哪些问题是法理学问题，哪些问题是
民事法问题，哪些问题是刑法问题，哪些是诉讼法问题，杨先生实际上并不清楚。其次
，该书很少理论分析，很少反省和总结，学术探讨性不足，几乎只有史料分类堆砌。从
该书看，作者似乎只把古人的思想看做零碎的言论，按照今人对法律问题的认识分类，
将各自分别归入“某某思想”类中。这只是历史的叙述，很少史学理论分析。动辄上千
字甚至两千字一条的古人言论，全文照录，然后加上几句关联语；关联语之后又是大段
抄录古人言论。至于这些言论涉及了什么法学理论问题、提出或改变了什么法学观点、
对法律思想或科学的发展有什么贡献、与前人有哪些不同以及为什么不同，他都没有进
行基本的分析。这表明他的分析工具还不具备，法学专业理论素养尚浅。再次，关于近
代法制变革和中西法律文化冲突问题，杨先生只列举了一些奏章和法律草案资料，基本
上没有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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